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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預告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

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」第二條附表一修正草案之

公告1份，請惠予提供卓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強化未滿十八歲勞工之保護，避免其暴露致癌性物質，

經參考國際癌症研究組織(IARC)歸屬於確定人類致癌（Gr

oup 1)之項目及參採專家意見，擬具旨揭修正草案(附件1

)。

二、請貴單位惠予協助審視，對旨揭修正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

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日內，依所附

意見表(附件2)向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陳述意見或洽詢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經濟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

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、全國產

業總工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、臺灣總工會、中華民國環境職

業醫學會、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

會、社團法人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、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

副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及職業衛生組 2017-04-14
11:30:54


